
附件 1：

青海大学 VR 创新人才学科交叉实验班
招生及教学工作方案

按照教育部推进并加强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及

校企产学协同育人工作要求，结合教育部为适应青海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充分发挥青海大学 VR实验室“1+X”人才培养

功能及资源条件，创新学校基于“四新”的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模式，特

开办“VR创新人才学科交叉实验班”（以下简称“实验班”）。

一、培养目标

在原专业培养目标基础上，实验班人才培养以计算机领域的虚拟

现实（VR）知识和技术培养为切入点，加强原专业与计算机专业的

学科交叉融合，培养政治立场坚定、尊崇法律、崇尚科学，有学科交

叉背景、创新能力及创新思维，适应青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在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应用型、复合型

高级人才。

二、培养要求

实验班学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了解 VR产业、岗位、学科交叉的发展与动向，掌握 VR基本

知识和技能；

2.掌握将 VR知识与技术应用于原专业需求的学科交叉的基本思

路和方法，具备服务原专业及学科交叉行业的 VR基本技能。

三、学制

三年

四、结业

学生修习完成实验班所开设课程，成绩合格者，学校为其颁发结



业证书。

五、学习形式

实验班学生日常参加原专业教学计划课程学习；利用晚间、双休

日学习 VR学科交叉相关课程，不占用正常教学时间；大四实训（实

习）、毕业设计环节采用与原专业毕业实习及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交叉融合的方式开展。

不及格课程按照学校课程重新学习管理相关办法执行。

六、课程设置

1．数字媒体概论（含实践），16学时，1学分；本科生二年级开

设，每周 2-8学时

2．虚拟现实（VR）概论（含实践），32学时，2学分；二年级

春季学期开设，每周 2-4学时

3．三维建模基础（含实践），32学时，2学分；三年级秋季学期

开设，每周 2-4学时

4．虚拟现实交互技术（含实践），32学时，2学分；三年级春季

学期开设，每周 2-4学时

5．VR实训与科学实践，3学分（3周），三年级春季学期期末至

夏季小学期期间开设

6．VR学科交叉实习及毕业设计，8学分，四年级秋季、春季开

设

七、主要实践性环节

VR实训与科学实践，VR学科交叉实习及毕业设计

八、教学管理

1．实验班由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系配备班主任，负责协调开展与

该实验班相关的教学组织与管理。

2．实验班学生学籍依然保留在原专业班级，仍接受原班级管理，



适用学校相关管理制度和规定；学生原专业学习期满、课程考核合格、

符合学校相关规定者，获得原专业的毕业证、学位证；学生在实验班

学习期满、课程考核合格，获得在实验班学习的结业证书。

九、配套措施

1．实验班正常学习无需另外缴纳学费，重新学习课程按照学校

重新学习管理办法执行，不需另外缴纳费用。

2．支持实验班学生申请其在实验班所修习的课程合格及以上的

成绩置换为素质类通识选修课程成绩，获得相应学分。

3．鼓励实验班的学生结合原专业知识开展课程设计、课程实践，

支持实验班学生以学科交叉的内容开展原专业的《毕业实习与毕业论

文（设计）》，并可将以学科交叉内容开展的《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设

计）》成绩计为实验班《VR学科交叉实习及毕业设计》对应的成绩。


